
附件1

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落实衔接
国务院取消行政许可等事项目录

(17项)

序号 项目
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取消依据

1
企 业 集
团 核 准
登记

自 治 区
市 场 监
管局

《中华人民共
和 国 企 业 法
人 登 记 管 理
条例》

取消审批后,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通过以下措施加
强事中事后监管:1.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
定,明确在名称中使用“集团”字样的标准和要
求。2.强化企业母公司(集团公司)的信息公示,
接受社会监督。

《国 务 院 关
于 取 消 一
批 行 政 许
可 等 事 项
的决定》(国
发〔2018〕28
号)

2
设 立 分
公 司 备
案

自 治 区
市 场 监
管 局、地
(市)、县
(区)市
场 监 管
局 或 行
政 审 批
和 便 民
服务局

《中华人民共
和 国 公 司 登
记管理条例》

取消该事项后,市场监管部门通过以下措施加强
事中事后监管:建设维护信息系统,完善规章制
度,明确分公司设立信息要及时推送、及时更新、
及时掌握,加强监管。

《国 务 院 关
于 取 消 一
批 行 政 许
可 等 事 项
的决定》(国
发〔2018〕28
号)

3

外 商 投
资 合 伙
企 业 设
立、 变
更、注 销
分 支 机
构备案

自 治 区
市 场 监
管局

《外商投资合
伙 企 业 登 记
管 理 规 定 》
(原工商总局
令2014年 第
63号)

取消该事项后,市场监管部门通过以下措施加强
事中事后监管:建设维护好信息系统,完善规章
制度,明确分支机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信息要及时
推送、及时更新、及时掌握,加强部门协同监管。

《国 务 院 关
于 取 消 一
批 行 政 许
可 等 事 项
的决定》(国
发〔2018〕28
号)

4
营 业 执
照 作 废
声明

自 治 区
市 场 监
管 局、地
(市)、县
(区)市
场 监 管
局 或 行
政 审 批
和 便 民
服务局

《中华人民共
和 国 公 司 登
记管理条例》

取消该事项后,市场监管部门采取以下管理措施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:对营业执照遗失或损毁申请
补领的,不再要求申请人委托媒体刊登作废声
明,改为在审批部门官方网站免费发布公告。

《国 务 院 关
于 取 消 一
批 行 政 许
可 等 事 项
的决定》(国
发〔2018〕28
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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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
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取消依据

5

名 称 预
先 核 准
(包 括 企
业、企 业
集 团、个
体 工 商
户、农 民
专 业 合
作 社 名
称 预 先
核准)

自 治 区
市 场 监
管 局、地
(市)、县
(区)市
场 监 管
局 或 行
政 审 批
和 便 民
服务局

《中华人民共
和 国 公 司 登
记管理条例》
《中华人民共
和 国 企 业 法
人 登 记 管 理
条例》
《企业名称登
记管理规定》
《个体工商户
条例》
《农民专业合
作 社 登 记 管
理条例》

取消审批后,改为企业(包括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
业合作社,下同)自主申报名称,市场监管部门在
企业注册登记时核准名称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
要通过以下措施优化服务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:
1.向社会公开企业名称库,引导企业自行拟定符
合规则要求的名称。2.建立企业名称自主申报
制度,明确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,完善企业名称
争议处理机制,加强对企业名称使用的监督管
理。3.简化优化工商登记程序,实行“一次性告
知”,提高企业登记办理效率,保障企业自主选择
名称。

《国 务 院 关
于取消和下
放一批行政
许可事项的
决定》(国发
〔2019〕6号)

6
机 动 车
维 修 经
营许可

县 级 道
路 运 输
管 理 机
构 或 行
政 审 批
和 便 民
服务局

《中华人民共
和 国 道 路 运
输条例》

取消审批后,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:
1.建立健全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制度,及时公布
相关信息。2.要求机动车维修企业严格按照标
准开展维修业务,维修服务完成后应提供明细
单,作为车主追责依据。3.加强对机动车维修行
为的监管,对维修企业出现违法违规行为,依法
予以处罚。4.建立黑名单制度,深入推进维修诚
信体系建设。

《国 务 院 关
于 取 消 一
批 行 政 许
可 等 事 项
的决定》(国
发〔2018〕28
号)

7

外 商 投
资 道 路
运 输 业
立 项 审
批

自 治 区
交 通 运
输厅

《国务院关于
取消和下放一
批行政审批项
目的决定》(国
发 〔2013〕44
号)

取消审批后,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通过以下措施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:1.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享受
国民待遇,严格按照国内道路运输经营相关规定
进行管理,依法办理“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”“道
路货运经营许可”等相关行政许可事项。2.严格
执行道路运输安全相关规定,加强安全检查,对违
法违规行为,依法进行处罚。

《国 务 院 关
于 取 消 一
批 行 政 许
可 等 事 项
的决定》(国
发〔2018〕28
号)

8

国 际 道
路 货 物
运 输 许
可

自 治 区
交 通 运
输厅

《中华人民共
和 国 道 路 运
输条例》

取消审批改为备案后。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要会
同有关部门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:1.
严格落实国家制定的有关技术标准,明确国际道
路运输相关要求。2.加强与海关、边检、交管等
的信息共享和联合监管,加强对有关车辆的静态
管理和动态监控。3.加强信用监管,落实企业主
体责任,建立违法失信企业退出机制。

《国 务 院 关
于取消和下
放一批行政
许可事项的
决定》(国发
〔2019〕6号)

9

道 路 货
物 运 输
站 (场 )
经 营 许
可

县 级 交
通 运 输
部 门 或
行 政 审
批 和 便
民 服 务
局

《中华人民共
和 国 道 路 运
输条例》

取消审批后,交通运输部门要通过以下措施加强
事中事后监管。1.加强对道路货物运输站(场)
及入驻企业的安全监管,督促企业履行安全生产
主体责任。2.按照交通运输部制定的道路货物
运输站(场)相关标准,推动站(场)建设运营标准
化。3.加强信用监管,建立健全道路货物运输企
业及从业人员的诚信考核制度。

《国 务 院 关
于取消和下
放一批行政
许可事项的
决定》(国发
〔2019〕6号)

10

农 业 机
械 维 修
技 术 合
格 证 核
发

县 级 农
业 机 械
化 主 管
部 门 或
行 政 审
批 和 便
民 服 务
局

《农业机械安
全 监 督 管 理
条例》

取消审批后,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通过以下措施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:1.规范维修企业服务,引导
维修企业推行承诺服务制,加强行业自律,要求
维修企业提供服务明细单,作为消费者追责依
据。2.加强修理人员技能培训,提高维修队伍能
力和水平。3.加大对农机维修企业的抽查检查
力度,严厉处罚违法违规行为,处罚结果记入信
用平台,实行联合惩戒。4.畅通农机维修质量投
诉渠道,有效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
《国 务 院 关
于 取 消 一
批 行 政 许
可 等 事 项
的决定》(国
发〔2018〕28
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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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
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取消依据

11

国 家 重
点 保 护
水 生 野
生 动 物
及 其 产
品 进 出
口初审

自 治 区
农 业 农
村厅

《中华人民共
和 国 水 生 野
生 动 物 保 护
实施条例》
《中华人民共
和 国 濒 危 野
生 动 植 物 进
出 口 管 理 条
例》

取消地方初审后,由农业农村部直接受理审批。
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
监管:加强对水生野生动物进出口行为的监管,
严厉打击违法进出口行为,处罚结果记入信用平
台,实行联合惩戒。

《国 务 院 关
于 取 消 一
批 行 政 许
可 等 事 项
的决定》(国
发〔2018〕28
号)

12

饲 料 添
加 剂 预
混 合 饲
料、混 合
型 饲 料
添 加 剂
产 品 批
准 文 号
核发

自 治 区
农 业 农
村厅

《饲料和饲料
添 加 剂 管 理
条例》

取消审批改为备案后。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要加
大饲料管理法规宣传贯彻力度,支持行业组织制
定团体标准,指导、督促地(市)、县(区)农业农村
部门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:1.严格实
施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,加大日常监
管力度,强化对企业标准制定工作的服务和指
导,督促企业建立全程质量安全管理和追溯体
系。2.建立饲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、混合型饲料
添加剂产品配方备案制度,要求企业主动履行备
案义务,对违反规定不进行备案的要设定相应法
律责任,开发网上备案系统,方便企业办事。3.
监督饲料企业严格按照产品标准进行生产,对产
品是否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和规范性技术要求
实施严格监管,严厉打击违规或超量添加抗生
素、激素等化学物质的行为。4.加大饲料产品经
营和使用环节监督检查力度,严肃查处假冒伪劣
饲料产品。5.加强饲料企业信用监管,健全饲料
行业诚信体系,及时记录饲料企业诚信状况并向
社会公开。

《国 务 院 关
于取消和下
放一批行政
许可事项的
决定》(国发
〔2019〕6号)

13
新 兽 药
临 床 试
验审批

自 治 区
农 业 农
村厅

《兽药管理条
例》

取消审批改为备案后。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要通
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:1.建立新兽药临
床试验资料备案制度,及时掌握兽药临床试验情
况。2.加强对兽药企业从业人员的培训,帮助试
验人员深入掌握兽药临床试验规范要求,指导临
床试验规范开展。3.加大执法力度,监督有关单
位按照要求开展临床试验,严肃查处违法行为。

《国 务 院 关
于取消和下
放一批行政
许可事项的
决定》(国发
〔2019〕6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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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
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取消依据

14

台 港 澳
人 员 在
内 地 就
业许可

设 区 的
市 级 人
力 资 源
社 会 保
障 部 门
或 行 政
审 批 和
便 民 服
务局

《国务院对确
需保留的行政
审批项目设定
行政许可的决
定》(国务院令
第412号)
《国务院关于
第六批取消和
调整行政审批
项目的决定》
(国 发〔2012〕
52号)

取消审批后,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:在
台港澳人员就业服务、社会保障、失业登记、劳动
权益保护等方面,严格按照国家政策措施,抓好落
实。

《国 务 院 关
于 取 消 一
批 行 政 许
可 等 事 项
的决定》(国
发〔2018〕28
号)

15

国 内 企
业 在 境
外 投 资
开 办 企
业(金 融
企 业 除
外)核 准
初审

自 治 区
商务厅

《境外投资管
理 办 法》(商
务 部 令 2014
年第3号)

取消地方初审后,由商务部直接受理审批,通过
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:落实商务部等七部
门制定的《对外投资备案(核准)报告暂行办法》
(商合发〔2018〕24号),采取重点督查和“双随机、
一公开”检查等方式加强监管。

《国 务 院 关
于 取 消 一
批 行 政 许
可 等 事 项
的决定》(国
发〔2018〕28
号)

16

假 肢 和
矫 形 器
(辅 助 器
具)生 产
装 配 企
业 资 格
认定

自 治 区
民政厅

《国务院对确
需保留的行政
审批项目设定
行政许可的决
定》(国务院令
第412号)

取消审批后,自治区民政厅要严格按照民政部制
定的假肢和矫形器生产装配有关标准,会同有关
部门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:1.加强信
息共享,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将相关企业登记注册
信息共享至自治区级共享平台,地方民政部门及
时获取。2.实施年度报告制度,生产装配企业每
年编制报送年度报告。3.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监管、重点监管,及时调查处理投诉举报,依法处
罚违法行为,并向社会公开。4.加强信用监管,建
立企业信用档案,及时公开信用信息。5.发挥行
业组织作用,加强行业自律。

《国 务 院 关
于取消和下
放一批行政
许可事项的
决定》(国发
〔2019〕6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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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
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取消依据

17
国 产 药
品 注 册
初审

自 治 区
药监局

《中华人民共
和 国 药 品 管
理 法 实 施 条
例》

取消地方初审后,由国家药监局直接受理国产药
品注册申请。

《国 务 院 关
于取消和下
放一批行政
许可事项的
决定》(国发
〔2019〕6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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